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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美特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柯美特建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卢庚保、何光进、王建林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收到日期：2023 年 10 月 17 日 

生效日期：2023 年 10 月 17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四川监管局 

措施类别：行政监管措施 

 

涉嫌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柯美特建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卢庚保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理 

何光进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副总经理 

王建林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涉嫌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公告编号：2023-091 

资金占用、虚构业务、废铝销售收入确认不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财务会

计和资金管理相关内部控制失效。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法违规事实： 

1、未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挂牌期初，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形，占用余额

1,942.54 万元。2016 年至 2022 年间，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累计占用公司资金

11,580.07 万元,累计归还 13,073.29 万元，截至 2022 年底尚有 449.32 万元未

归还。对前述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构成的关联交易,公司至今未

履行内部审议程序，未完整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2、虚构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导致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一是 2016年至 2022年，柯美特将资金转出到关联自然人及单位的银行账户，

再由上述个人或单位账户对外支付公司销售人员工资、促销费用、财务费用等，

但公司未如实记录前述费用支付。截至 2022 年底，公司累计少记费用 2,193.96

万元、虚增净资产 2,193.96 万元。二是柯美特及子公司四川柯美特铝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柯美特铝业)通过虚增费用支付，冲减向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拆借资

金时所挂往来项目。2020至 2022年，上述行为涉及金额分别为 43万元、82.98

万元、-74.82万元。三是 2022年柯美特铝业通过虚构固定资产采购，向相关单

位及个人支付款项 208.63 万元，但相关资金实质上流入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银

行账户。四是 2021年柯美特以支付土地使用税为由对外支付 142.12 万元，但上

述资金最终转回公司，用以冲减公司与相关单位往来，导致虚减应交税金、少记

以前财务费用。 

3、废铝销售收入确认不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导致信息披露不准确 

柯美特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铝棒，同时向其销售铝棒加工后产生的废铝并确

认废铝销售收入，废铝销售形成的应收款直接抵销对供应商采购铝棒形成的应付

货款。上述交易实质为同种性质商品的易货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不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2020年至 2022年，公司分别多计废铝收入 8,869.36万元、11,487.25

万元、10,805.54万元，多计营业成本 8,834.38 万元，11,471.24万元、10,8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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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4、财务会计和资金管理相关内部控制失效 

实际控制人卢庚保、何光进、王建林及关联方挂牌以来占用公司资金，公司

存在大额“转贷”行为，日常会计处理中未能确定商品控制权的实际转移时点并

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商品销售后存在大量第三方单位或个人回款。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柯美特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第 190号)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

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12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号、第 184 号)第三条、

第二十五条第三款，《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 号)

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第十二条，《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五条第(四)款，《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三十六条的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卢庚保，副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何

光进，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实际控制人王建林，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

责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号)第七十七条、《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0 号)第六十一条、《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12号)第六十五条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184 号)第四十九条、《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号)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决定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卢庚保、何光进、王建林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诚信档

案。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对公司经营方面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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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要求公司通过清理收回被占用资金、补充审议并披露

关联交易、规范财务基础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加强

对董监高“关键少数”人员的合规培训等措施进行整改，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卢

庚保、何光进、王建林及关联方应及时归还占用公司资金，强化规范运作意识，

勤勉尽责履职，并要求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前完成整改并向四川监管局提

交书面整改报告。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中提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则，清理收回被占用

资金、补充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规范财务基础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董监高“关键少数”人员的合规培训等措施进行整改；

公司将督促实际控制人卢庚保、何光进、王建林及关联方及时归还占用公司资金，

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勤勉尽责履职，规范公司治理、诚实守信、规范运作，杜绝

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完成整改并向四川监管局提交书面整改

报告。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柯美特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卢庚保、何光进、王建林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3]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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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美特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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